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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机安全监管

金伟，尚勇*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北京 100846

摘要 随着无人机产业的蓬勃发展，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已变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综合研究了中国现有无人机相关的监管法规制度情况，分析了各项管理措施和

政策，剖析了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主流做法和经验，提出中国无人机安全监管应围

绕“人、机、环”关键环节，从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管控平台，加快相关法规标准制定，规范反制

设备使用，通过安全检测、试点宣传等手段，推动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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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无人机产业持续快速发展，2014—
2017 年，中国无人机产业产值复合增长率达 80%以

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拥有无人机整机及相关

部件生产企业超过 1000家，2017年无人机产业产值规

模约 230 亿元，企业年产量超过 300 万台，同比增长

67%[1]。除西北工业大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传统无人机研制生产单

位外，中国民用消费娱乐类无人机领域迅速崛起了深

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疆）、零度智控（北

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零度）等一批领军的整机

制造及行业应用服务企业，其中，大疆消费级无人机已

经占据全球70%以上市场份额。无人机产品技术创新

及安全性能水平不断提高，飞行控制系统生产企业已

有203家，支持自主起降的无人机分别占产品种类和总

产量的 80.8%和 94.2%，支持身份识别、具备智能芯片、

实现主动避障的产品产量份额均已达80%以上。无人

机产业持续受到市场关注，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

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预计到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1800亿元，年均

增长率超过 25%[2]。但是，近期发生的无人机安全事

件，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3]。无人机安全飞行十分紧

迫，监管要求正在不断提高。

1 中国无人机监管法规制度现状及问题

1.1 国家顶层法规

2018年初，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简称国家空管委）制定发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

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4]，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

一是对管理对象进行了规范。非航模遥控驾驶航

空器以及自主航空器统称为无人机。其中，民用无人

机又分为三类五型，即开放类、有条件开放类和管控

类，以及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按照五型的质

量划分标准，能够囊括目前所有的民用无人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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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管理部门进行了明确。国务院 中央军委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领导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工作，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部际联席工作机制

协调具体事项。模型航空器的管理由国家体育部门负

责，主要参照《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国家体委令第

15号）中其他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等，采用航空俱乐

部的形式进行管理；气球、飞艇等则因其主要用于气象

探测，目前主要是由各地方气象部门依据《施放气球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等实施施放资质行政许

可管理；风筝和孔明灯主要是由各地方自行管理，目前

多个地方都出台了较为严格的孔明灯燃放管理规定，

而风筝管理比较放开（图1）。

三是对管理内容及管理方式进行了规定。对无人

机全环节、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围绕无人机的“人、机、

环”三大关键环节，即无人机系统（机）管理、驾驶员

（人）管理和飞行（环）管理3个方面，从无人机系统的生

产制造、进/出口，驾驶员的培训、执照或合格证，飞行的

空域及计划申报、企业运营资质、保险等方面，以及人、

机结合的销售备案、实名登记等方面，分类提出要求、

做出规定，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民用无人机管理架构和

体系（图2）。
1.2 各部门主要管理措施和政策

在中国，无人机的管理主要是秉承“管住该管的，

放开该放的”的原则进行，既加强安全管控，也给产业

发展留足空间[5]。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及各部

委围绕无人机产业发展和安全监管，出台了一系列部

门规章、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促进无人

机产业发展。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层面提出促进无人机技术突破，加快行业应用，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业和信息化

部）专门出台了指导意见，国家统计局已经把智能无人

飞行器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智能消

费相关设备制造分类中，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3963[6]。

二是加强无人机管理。从各部门的管理职责角度，提

出无人机相关管理要求（表 2），包括中国民用航空局

（简称民航局）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

理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

法（暂行）》《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特定类无人

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暂行）》及《基于运行风险的无人机

表1 市面各类对应的无人机机型

Table 1 Various UAS in market
类型

微型

轻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无人机大小、质量及速度要求

空机重量＜0.25 kg、真高≤50 m且Vmax≤40 km/h
空机重量≤4 kg、最大起飞重量≤7 kg且Vmax≤100 km/h；
不包含微型无人机

空机重量≤15 kg或最大起飞重量≤25 kg；不包含微型、

轻型无人机

25 kg＜最大起飞重量≤150 kg且空机重量＞15 kg

最大起飞重量＞150 kg

举例

质量小于250 g的掌上无人机如Dobby/大疆Tello
绝大多数消费级无人机

如大疆精灵系列、Spark、Mavic等主流机型

部分植保无人机，如大疆MG-1
专业级航拍无人机，如M600pro
部分固定翼无人机，如DB-2、捷雁TR5
一些固定翼及混合布局无人机

如CW-30大鹏 固定翼（最大起飞重量34 kg）
改装蚊子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135 kg）
军民两用无人机、物流无人机

中航AV500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480 kg）
顺丰AT200（最大起飞重量3400 kg）

图1 中国无人机分类管理架构

Fig. 1 Classified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f U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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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无人机管理流程及部门分工设想

Fig. 2 UAS Management Process and Division of Work in China

适航审定指导意见》等。目前，民航局已成立了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管理领导小组及运行等相关工作组，从

运行角度加强无人机监管[7]；而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制

定《无人机制造企业规范条件》[8]。

1.3 地方管理措施及政策

各地方非常重视无人机产业的发展，积极吸引无

人机产业相关项目落地，深圳市、北京市、成都市、重庆

市、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等在无人机产业

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均提出对无人机产业的支持，

并为合法合规的无人机飞行创造良好的环境。2017年
以来，中国近百家机场公布了机场净空区限制飞行空

域，深圳市、上海市、山西省、江苏省、四川省等各地政

府也快速推出了无人机可飞行空域，满足无人机飞行

需要。但很多地方更多的是出台无人机专门管控政

策[9]（表3）。
1.4 中国无人机监管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中国无人机管理法规制度正在逐步建

立，但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4个方面。

一是管理对象、监管主体和责任仍不明确。虽然

国家已明确了无人机分级分类管理的思路，但每类无

人机由谁管、每一环节如何管等还不明确。同时，无人

机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涉及部门多，如何分工和明确管

理责任，行业社会并不清楚。此外，对于国家综合管控

平台由谁建、由谁运营、由谁负责等，以及无人机反制

设备如何规范使用等，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是管理配套规章、标准、技术和设施等跟不上。

从目前看，中国无人机管理法规制度提出的无人机管

理思路已十分系统，并将不断成熟。但是如何执行相

关法规制度，所需要的配套部门规章、操作规范、标准

技术以及配套管理设施等还欠缺。特别是无人机安全

飞行标准、监管要求规范等尚未提出。保障无人机空

域保持和可监视能力的安全管控平台技术、管理设施、

管理规章流程等也都欠缺。需要适航的无人机如何进

行适航管理，缺乏相应办法；无人机操控员（飞手）培训

标准、制度缺乏统一规定等。

三是以传统管理手段为主，尚不能采用新的技术

手段满足监管要求。目前，国内无人机管理以及各部

门、地方出台的无人机管理办法、规章，主要还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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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家级无人机政策汇总

Table 2 Summary of national UAS policies

颁布时间

2017年1月

2017年5月

2017年5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2017年8月

2017年9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2018年5月

2018年8月

政策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

开征求意见稿）》

《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

实名登记管理规定》

《关于开展民用无人机驾

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和产品

信息填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公布民用机场障碍

物限制面保护范围的公

告》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2017-
2018年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建设“十三五”规划》

《关于开展农机购置补贴

引导植保无人机规范应用

试点工作的通知》

《无人机围栏》和《无人机

云系统接口数据规范》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

规则》

《民航局对无人机用户身

份信息验证的公告》

《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

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

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

（暂行）》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

规定》

颁布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8部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要点

第4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机、动力伞、三角

翼等通用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

留气球等升空物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

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要求自2017年6月1日起，境内最大起飞重量为250 g以上（含

250 g）的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要求生产企业如实上报经营性信息，以便全面摸清全国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研制、生产情况，为后续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定提供

依据

要求各类飞行活动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民航规章，未

经特殊批准不得进入限制面保护范围，在限制面保护的范围外的

飞行亦不得影响民航运行的安全与效率

确立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准体系三步走建设发展路径，明

确了系统标准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内容和组织实施方式

突破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发展消费类和商用类无人机，在无

人机领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全球领军企业和品牌

支持鼓励通用航空企业增加具有应急救援能力的直升机、固定

翼飞机、无人机及相关专业设备，发挥其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

领域的作用

选择浙江（含宁波）、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6个省（市）

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

明确了无人机围栏的范围、构型、数据结构、性能要求和测试要

求等，并对无人机围栏进行分类。无人机系统和无人机云系统之

间应按照要求的数据接口进行双向通讯，通讯内容应包含注册信

息，动态信息，数据类型，差异数据等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民航局的规定

要求用户及时更正个人信息

统筹促进产业发展和强化安全管控的要求，提出大力开展技术

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性能、加快培育优势企业、拓展服务应用领

域、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强化频率规范使用、推进管控平台建设、

推动产品检测认证，促进中国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

使用最大空机重量为250 g以上（含250 g）的无人机开展航空

喷洒（撒）、航空摄影、空中拍照、表演飞行等作业类和无人机驾驶

员培训类的经营活动需要取得经营许可

调整监管模式，完善由局方全面直接负责执照颁发的相关配套

制度和标准，细化执照和等级颁发要求和程序，明确由行业协会

颁发的原合格证转换为局方颁发的执照的原则和方法

69



科技导报2019，37（14）www.kjdb.org

表3 2017年以来各地方无人机管控政策

Table 3 Local UAS regulatory policies since 2017
省（市）

海南省

江西省

陕西省

四川省

辽宁省

湖北省

浙江省

重庆市

广东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公布日期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2017年8月
2017年9月
2017年10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8年5月
2018年5月
2019年1月

政策名称

《海南省通用航空管理条例》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的通告》

《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公告》

《四川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维护公共安全的通告》

《湖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专项整治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

《浙江省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

《重庆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治安管理办法（草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规定》

《深圳市民用微轻型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

较传统的思路、方法进行管理。大都针对合作类无人

机，采取设置禁飞区、明确禁飞时间、公安备案、销售登

记等方式进行管理；对非合作类无人机，甚至依靠群众

举报、人工围捕等传统手段。无人机这一新兴产业的

管理，应该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和手段来进行[10]。

四是管理程序、制度较为复杂。中国无人机管理

部门多，管理交叉重复的现象存在，无人机监管，涉及

源头制造业监管、无线电管理、飞行运行监管、飞手管

理以及空域管理等多个方面。目前，除了民航局对外

批准各种企业自有监管“云”之外，各部门都在组织研

究无人机监管政策[11]。无人机从生产制造到飞行使用，

既要实名登记接入民航“云”，又要销售登记接入公安

监管系统，也要接入国家综合管控平台，同时获得检测

认证许可、经营许可，满足规范条件等，整个无人机全

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流程亟待通过新的信息化

手段和技术进行优化。

2 国外无人机监管法规制度综述

2.1 国际组织监管法规制度情况

目前，对于无人机监管的国际组织，较为活跃的主

要有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
zation, ICAO）、无人系统规则制定联合体（Joint Authori⁃
ties for Rulemaking of Unmanned Systems, JARUS）、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
tion, IATA）、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及世界海关组织等。

1）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高度重视无人机的运营管理问题。

2011年，ICAO发布题为“无人飞机系统”的通告，首次

研究无人机监管事项。2015年，ICAO发布《遥控驾驶

航空器系统（RPAS）手册》（10019号文件）[12]，对无人机

系统各个管理环节进行了归纳性的论述。10019号文

件较为系统地明确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概念，包括遥

控驾驶航空器、自主航空器、模型航空器以及其他内

容，并提出无人机管理应以运行为中心、以风险为基准

的方法进行分类分级管理。2017年，ICAO理事会通过

了关于遥控驾驶员执照的各项规定[13]。目前，ICAO已

成立无人机研究小组，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

21个国家和组织，正在组织制定协调一致的方法对小

型无人航空器进行监管，通过制定无人航空器系统交

通管理（UTM）实现有人机、无人机的融合运行。

2）无人系统规则制定联合体。

无人系统规则制定联合体（JARUS）是由国际有关

行业专家、学者及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航空安

全局（EASA）、英国民航局（CAA）等世界50多个国家民

航局参与，是专门研究无人机系统规章制度的组织，是

目前仅次于 ICAO的在无人机领域最为活跃的国际组

织，其目标是协同制定轻型无人航空器系统合格深度、

运行要求和限制的规章。JARUS对无人机监管制定了

3 份文件，JARUS 无人航空器系统运营分类、JARUS
CS-LUCAS轻型无人航空器系统合格审定规范建议、

JARUS特许运行风险评估（SORA）指导材料等，提出了

一种基于运营风险的无人航空器系统管理方法，并将

无人机运营分为低风险运营、特定风险运营和高风险

运营三类[14]。该分类方法将风险定义为安全风险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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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国际组织。

为降低无人驾驶飞机与商业航班相撞风险，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IATA）表示支持无人机空管系统发展，

将发动全球航空公司支持由联合国牵头打造全球无人

机登记系统，并将与 ICAO合作，利用登记系统的数据

改善飞行安全[16]。

为加强无人机标准规范全球化，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公开了第一版无人机使用标准 ISO/CD 21384-1
的草案。该标准涉及地水面、水下、空中和空间等全域

无人机的使用，主要内容分为公众与政府、通用标准与

制造质量以及无人机空管等，要求无人机遵从禁飞区

政策、地方法规、飞行日志规程、维护、训练、飞行规划

文件等，同时支持无人机加入电子地理围栏类的功能，

以及要求飞手应在飞行中时刻保持有人工控制的故障

保险措施、尊重他人隐私等[17]。

为推动无人机产品的国际化，世界海关组织协调

制度委员会（HSC）第 62次会议决定，将无人机归类为

“会飞的照相机”，纳入“摄像机”品目 8525项下进行海

关监管[18]。由于各国对照相机一般没有特殊的贸易管

制要求，这将有利于无人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

也有利于中国优势产品进入国外民用市场。

2.2 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关情况

国外无人机的发展主要以军用无人机为主，21世

纪以来，也逐渐发展了民用无人机，进行了相关的立

法。代表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美国，

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表

4）[19]。

1）欧盟。

欧盟民用航空领域共同规章（规章216/2008）规定，

最大起飞重量大于150 kg的民用无人机应遵守欧盟法

律并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监管，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150 kg的无人机由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管理。为统一监管制度，EASA于 2015年颁布了《无人

航空器系统监管思路》和《引入无人机运行监管框架的

技术意见》，呼吁建立与风险相适应的监管框架。2017
年，EASA颁布“NPA2017-05（A）”《无人机运营规章框

架说明——开放类和特许类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运行》

规章修订通知，提出与 JARUS一致的监管思路，根据运

图3 JARUS无人机系统运营分类及缓解措施

Fig. 3 JARUS UAS oper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他风险，在安全风险中主要考虑了地面人员、其他空域

使用者和关键设施，并且针对运营风险大小，给出了三

类运营类别及相应的缓解措施（图 3），已应用于欧洲、

迪拜、卡塔尔及非洲等国家或地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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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险将无人机系统划分为开放类、特许类和审定类

三类进行监管[20]。对于开放类无人机，无须航空监管部

门参与和管理；对于特许运行类，一般需要进行安全风

险评估，确定风险控制措施，同时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查

和授权，并于 2018年 2月公布了《EASA关于无人机开

放和特许运行类别的意见》，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运行注

册、风险评估及产品要求；对于审定类，类似有人机进

行监督管理[21]。EASA认为，无人机应以一种安全和适

当的方式融合到现有的航空系统中，并制定了欧洲民

用遥控航空器系统（RPAS）融入欧洲航空系统路线

图[22]。

2）美国。

美国无人机监管法规、标准、制度研究较早，已形

成了较为明显的特点和比较成熟的监管体系[23]。一是

建章立制、有法可依。1990年，美国就已允许无人机进

入国家空域系统。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12年

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现代化和改革法案》（Pub⁃
lic Law112-95），第 333条规定允许特定无人机在有限

制、受控且低风险环境下可获得一定适航豁免。2016
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扩展与安全法》，专

门设置条款对无人机问题进行了规定，同年发布了非

常详尽的《小型无人航空器系统运行和审定》（Part
107），针对250 g以上、25 kg以下的非娱乐用途无人机

系统进行详细规定[24]。二是分类管理、细化标准。对于

250 g以下的无人机，相关法律法规无要求；对 250 g~
25 kg的小型民用无人机系统，分为娱乐用途类和商业

用途类进行管理，其中娱乐用途类按照 2012年法案属

于航模，需按法案第 336条《模型飞机的特殊规则》运

行，商业用途类按 107部进行管理；对于农业、国防、能

源、国土等部门及执法部门使用的公共用途无人机，按

照 2012年法案第 334节取得豁免或授权证书（COA）。

三是实名注册、疏堵结合。2015年12月起，美国联邦航

空局要求 250 g~25 kg的小型无人机都必须实名注册，

未按规定注册将面临监管或刑事处罚[25]。同时，FAA发

布了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无人机禁飞区，帮助无人机运

营人按照要求提高申请空域授权的质量（图 4）。为加

快无人机与有人机的融合运行，FAA还制定了美国民

用无人航空器系统（UAS）融入国家空域系统路线

图[26]。美国国会已提交新法案，欲将FAA关于娱乐用途

无人机及60或120 m以下的商业用途无人机管辖权下

表4 国外民用无人机监管相关政策

Table 4 Foreign supervision policies for civil use of UAS
无人机法规制定代表国家及机构

欧洲航空安全局

英国民用航空管理局

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交通和住建部

德国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韩国技术标准署

日本国会

新加坡民航局

澳大利亚

印度

相关政策

《2007航空规定条例》

《欧洲航空安全局规定和实施条例1108/2009号》

“A-NPA2015-10”《无人机运营规章框架说明》

“NPA2017-05（A）”《无人机运营规章框架说明－开放类和特许类无

人航空器系统的运营》

《轻型无人驾驶飞行系统计划》

“CAP 722”《英国无人飞行系统操作规范》

“CAP 393”《航空导航：规则与规定》

《无人驾驶航空器空域使用》

《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用条件和操作人员资质的设计》

《飞行器管理办法》

《2012年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现代化和改革法案》

《无人飞机系统运行通告》

《小型无人航空器系统运行和审定》（Part 107）
《无人机国家标准》

《无人机管制法》

《遥控无人机(公共安全与保安)法案》

《民航安全局法律条款》

无人机管理新规

发布时间

2009年7月
2010年3月
2015年7月
2017年5月
2010年4月
2012年8月
2015年1月
2012年4月
2012年4月
2017年
2012年
2013年

2016年6月
2016年12月
2016年3月
2015年5月
2017年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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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国家和地区。

英国法律规定 20 kg以上的无人机需与载人飞机

遵守同样的法规。禁止无人机用于大部分商业用途，

但是企业可以申请豁免权。依据当前航空法，操控无

人机并不需要飞行员执照认证，但是英国民航局要求

所有潜在无人机操控者都须通过完成指定课程获得飞

行资质。

法国对无人机的分类最为详细，拥有较为完善的

无人机管理体系，该体系将无人机分成A、B、C、D、E、F、
G类。无人机未经批准，不得飞越法国领空，无人机操

作员需要经过国家民用航空局（DGAC）的授权，需要接

受专业训练和理论测试，且通过4次实际飞行测试。

德国法律规定任何质量超过250 g的无人机，无论

用途，必须在机身显著位置标示拥有者的姓名、地址信

息，质量低于2 kg且用于航模的无人机，其操作员可以

无需申请操作许可。

韩国技术标准署（KATS）公布了世界第一个无人机

国家标准，名为KSW9000。该标准按照飞行高度、最大

起飞重量、动能等六大分类定义了52种无人机[28]。

日本针对质量超过200 g的无人机规定，其飞行高

度应低于 150 m，仅可在白天飞行，限制区域包括远离

机场和飞机以及远离总务省公布的人口稠密区，并禁

止在活动举办地点上方飞行[29]。

新加坡针对休闲娱乐用且质量不超过7 kg的无人

机规定，其飞行高度应低于 62 m，限制区域包括机场 5
km范围内、限制区和禁区上方以及危险区上方。

澳大利亚针对休闲娱乐用无人机规定，其飞行高

度在管制区域应低于 120 m，仅可在白天飞行，限制区

域包括机场5.5 km范围内。

印度无人机驾驶新规定于2018年12月1日正式生

效，规定禁止外籍人员在印度操作遥控飞机，印度人员

飞行时需从印度民航总局获得单一识别码和无人机操

作许可证，即使在室内飞行的无人机也需要登记，且无

人机必须在白天飞行[30]。

总体看，国外无人机监管也刚刚起步，世界各个组

织、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无人机监管法规

制度和方法手段[31]。但基本都是围绕无人机飞机本身

“机”、驾驶员“人”、飞行空域和飞行活动“环”等 3个主

要方面，基于无人机运行活动产生的风险大小，利用与

无人机技术进步相适应的各种技术方法，管住该管的，

放开该放的，力求通过建章立制、分类管理等，疏堵结

合，建立高效灵活的监管框架，既加强行业规范又营造

放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FAA的行业监管与州的

地方管控相结合[27]。但是，由于FAA只注重小型无人机

管理，对大型无人机仍缺乏具体要求，其管理体系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图4 美国无人机系统监管体系

Fig. 4 UAS supervision system of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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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环境，在确保各种安全的同时为无人机产业发展

及行业应用留足空间。

3 中国无人机安全监管建议

3.1 明确监管制度，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管控平台

1）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无人机监管，应对其生

产、销售、人员、空域、飞行、使用等全产业链进行管

理[32]，对无人机全类别进行覆盖，围绕“人、机、环”3个主

要方面，建立一套顺畅的监管流程，既利于国家各部

门、各地方进行管理，又方便各企业、各用户进行生产、

使用。应坚持制度建设与技术管控相结合，重点针对

飞行使用，进一步规范管理制度，加强管控新技术应

用。将人、机相对应，各监管单位、各地方及生产企业、

用户等能够实时看到所需信息。

2）探索建立企业、地方和国家三级管控平台体

系。加快建设国家级统一的无人机综合安全管控平

台，充分利用移动通信网络 4G/5G、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ADS-B、无线局域网Wi-Fi、无线电等联网通信方式[33]，

实施无人机分类监管，覆盖低空、中空、高空各类通信

控制技术，构建不同类别、质量及不同飞行高度的无人

机飞行融合系统。推进地方及省级无人机管控系统研

发，与企业级监控平台数据共享，与国家平台及监管部

门平台系统衔接，实现行业监管与地方管控的相结

合。推动开发统一接口的企业级监控服务平台，实时

监测各自产品流向及运行状态信息。

3）加强技术研究，推动与现有监管平台技术融

合。加强身份识别、联网技术及模块、监测反制技术设

备等研究，做到对无人机“一机一码”可识别、人机联网

绑定可监测、实时动态可控制以及飞行数据可查询验

证。推动现有民航云平台、企业自有平台以及未来公

安销售备案系统、生产管控系统及行业应用专用平台

系统的统筹对接，在国家综合管控平台下，实现对各类

无人机产品、生产及飞行运营等信息的全数据覆盖及

全链条监管，无人机企业和用户通过接入一个平台即

可实现对全部管控平台的对接（图5）。
3.2 加快法规标准制定，建立安全检测认证体系

1）尽快制定出台无人机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修

改完善相关法规条例，加快出台步伐。明确管理主体、

监管责任和内容，明确各管理部门、相关企业、操作人

员等责任和义务[34]；完善配套规章、标准、技术和系统设

施，尽快配套出台无人机适航、检测认证、监管平台建

设运营等标准制度；简化监管程序，着力剔除重复监管

职能，尽量采取不增加企业负担和成本的监管技术和

方法。

2）加快标准制定，建立完善标准体系。按照国家

关于无人机的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快制定发布国家

或行业有关无人机身份识别、管控平台建设、产品安全

性要求等相关标准，尽快制定完善并发布无人机制造

企业规范条件。完善无人机数据接口标准及安全处理

技术，解决不同部门、不同监管要求之间数据传输与对

接等关键问题。推动无人机飞手培训、空域划设申报、

监管服务、试飞验证等利于产业发展的标准制定，形成

统一完善的无人机标准体系。

3）推动建立无人机安全检测认证体系。开展无人

机可靠性和安全性设计验证技术研究，尽快形成相关

检测认证标准。尽快建立依托电子产品标准、机器人

相关标准以及行业团体标准的无人机安全检测认证体

系，优先开展民用无人机产品满足可识别、可监视、可

管理能力的安全性，以及产品可靠性、防篡改劫持等检

验检测认证。推动建立一批具有无人机检测认证资质

和试验验证水平的专业服务机构。

3.3 加强反制技术研究，规范反制设备使用

1）加强反制技术设备开发。推动无人机生产企业

与监管部门、技术研究机构、标准法规研究机构合作，

图5 无人机管控平台体系架构

Fig. 5 Architecture of UA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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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研究针对不同无人机、不同飞行环境的反制技术

和装备，重点满足非合作类无人机的探测、识别、预警

和反制需要。进一步加大技术研究和支持，加强军民

用无人机相关企业、机构的联合，着力开发成本低廉、

反应灵敏、反制精准、体积小且部署便捷、对机场及其

他电磁环境影响小的无人机反制技术和设备[35]。

2）规范反制技术设备的使用。重点在禁飞区、限

飞区以及敏感地区、重大活动地区等部署无人机反制

系统和技术设备，与国家无人机管控平台联动，实现对

合作目标的监管控制以及对非合作目标的识别、预警

和反制。对不能满足检测要求、不能接入管控平台的

无人机，也视同非合作目标进行反制管理。加强无人

机反制技术和设备的使用引导，制定标准和规范，防范

反制设备滥用。

3.4 推动行业组织建设，加大宣传试点先行

1）加强行业社会团体组建。充分发挥中国无人机

产业创新联盟及无人机相关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自律

作用，加快推进无人机技术创新、安全标准制定及应

用，宣传无人机安全监管相关政策，促使企业在生产、

销售过程中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从源头生产、使用上加

强规范。并通过社会媒体、公共平台大力开展无人机

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相关的安全意识和法

律意识，培养形成安全使用无人机、放飞无人机的良好

社会环境。

2）推动开展无人机标准法规、试验检测认证等试

点。鼓励有条件、有需求、有意愿的地方开展无人机管

理法规及政策试点，建设满足各类无人机监管及技术

发展需要的试验验证平台，对不同试点地区按照不同

的无人机分类标准、管控技术手段等进行试点，选择试

点效果最优的技术和方向，推动形成统一的法规、标准

和制度，形成统一的监管平台，进一步推广到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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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 it become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speed up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UAS safety supervi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with the UAS in China,
analyses various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for the UAS supervision, and based on the mainstream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we suggest that the UAS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key links of "man-
machine- environment", establish a unified control platform at the national level, speed up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standardize the use of anti-UAS equipment, and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UAS in China by
means of safety testing and pilot publicity.
KeywordsKeywords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industry; safety supervis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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